附錄二

-  4  -

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
年度視學申請表格

申請者須於課程周年到期日兩個月前向高峰進修學院提交申請。填報於本表格內的所有個人資料只供辦理申請年度視學之用。申請機構必須以本表格提供所需個人資料。請注意有關人士有權索閱及更改以本表格提供的個人資料。 

	課程名稱:
	
	

	
	
	

	課程編號(如適用):
	
	

	
	
	

	機構名稱:
	
	

	
	
	

	地址:
	
	

	
	
	

	
	
	

	現時認可期限 :
	由:
	
	
	至:
	

	
	
	

	申請認可期限:
	由:
	
	
	至:
	

	
	
	


第一部份
負責人及有關職員
	
	培訓機構負責人
	課程總監
	行政主任

	姓名
	
	
	

	職位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第二部份
保安培訓課程統計數字
在認可期內：
	1.
	課程舉辦次數
	:
	

	
	
	
	

	2.
	總參加人數
	:
	

	
	
	
	

	3.
	成功修畢課程及通過
考試的學員數目
	:
	

	
	
	
	

	
	
	
	


第三部份
自上次認可後之更改
	項目
	在認可期內之更改*
	尚待高峰進修學院

核准之更改 

(在下次認可期生效)

	1.
	課程名稱
	
	

	2.
	課程總監
	
	

	3.
	行政主任
	
	

	4.
	導師
	
	

	5.
	校外考試委員
	
	

	6.
	授課語言
	
	

	7.
	考試卷語言
	
	

	8.
	導師及學員
教材╱筆記
	
	

	9.
	課程內容
	
	

	10.
	課程修業期
	
	

	11.
	面授形式教授
	
	

	12.
	訓練設施
	
	

	13.
	學員人數
	
	

	14.
	評核
	
	

	15.
	證書
	
	

	16.
	課程收費
	
	

	17.
	其他
	
	


*  
正如質素保證系統所規定，有關更改已事先獲得高峰進修學院的核准或已事先通知高峰進修學院。
第四部份
已核准的上課地點
	已核准的上課地點數量:
	


	地址
	:
	

	
	
	

	
	
	

	
	
	

	
	
	



第五部份
視學結果
最後視學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據質素保證制度的準則而建議的違規類別，請在適當空格內加(：
□
違規，請註明改善計劃的進度，如適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適用
□
其他，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部份
補充資料
高峰進修學院可能要求培訓機構提供以下補充文件作評估用途:

	(a) 
	公司註冊

	(b) 
	上課地點（最多兩個）的詳細地點及平面圖

	(c) 
	教學設施清單[參考文件：《質素保證系統》第2.6.4及2.6.5段]

	(d) 
	上課場地及設施的照片

	(e) 
	擬舉辦的保安培訓課程及其課程內容

	(f) 
	導師及校外考試委員的個人履歷及相關證書與信件副本

	(g) 
	導師及學員教材╱筆記

	(h) 
	考試卷

	(i) 
	課程記錄，例如：課程名冊、畢業證書登記冊等[參考文件：《質素保證系統》第2.1，2.8，2.9及2.10段]

	(j) 
	課程檢討程序及評核問卷（附樣本）


第七部份
培訓機構聲明
本表格所載資料乃由本機構提供。本機構會確保有關課程符合保安培訓課程認可計劃下質素保證系統的要求。高峰進修學院將不會為本機構的政策負責，例如：入學資格、收費等。本機構亦同意讓視學人員於申請期間進行實地視察，亦同意向高峰進修學院提供額外資料，並約見負責的導師及其他人員。

	授權簽署 
	:
	

	
	
	

	簽署人姓名
	:
	

	
	
	

	職位
	:
	

	
	
	

	機構名稱
	:
	

	
	
	

	日期
	:
	


	由高峰進修學院填寫
	

	
	

	申請費用：
	
	

	
	

	收費日期：
	
	


最後更改日期：2008年3月26日
註：解釋以英文版本為凖。












